九龍城基督徒會博康堂
耶利米書
2003年11月9日
引言：

1. 耶利米書的內容背景是橫跨約西亞王13年至耶路撒冷被毀，內容也包括耶路撒冷的事件，在猶大和埃及。
2. 在舊約中，耶利米書放在以賽亞書之後，正如教會的傳統一樣。不過，在他勒目中，先知的次序是「約書亞記、士師記、撒母耳記、列王紀、耶利米書、以西結書、以賽亞書和十二小先知書。」，這種編排方法有很多抄本跟隨。
3. 耶利米書出現了兩個版本，一個在馬所拉版本；一個在七十士譯本。後者的篇幅短過前者的篇幅八分一左右（少了二千七百字）：

a. 缺了整段編幅：三十三14-26、三十九4-13、五十一44b-49b和五十二27b-30。
b. 材料的編排不同：七十士譯本在耶二十五13a和13b之間，加上了馬所拉四十六至五十一章的內容，而二十五1-13a作引言，而13b-38成為該「書」的總結。
4. 在死海古卷中有四份是耶利米書的抄本，分別是4QJera、4QJerb、4QJerc和2QJer。4QJerb是支持七十士譯本的，而其餘的則反映馬所拉的傳統。顯示耶利米書在那時出現兩個不同的經文傳統，馬所拉版本和七十士譯本建基於不同的經文傳統上。
內容：
一1~六30巴錄的書卷

一1-19

耶利米蒙召

二1~四4
對國家罪惡的控訴

四5~六30
從北方來的災難
七1~十25巴錄的書卷第一次的附加編修

七1~八3
聖殿的宣講和附加的論述

八4~九21
固執的百姓和他們的毀滅

九22~十16
其他的論述

十17-25

固執的百姓和他們的毀滅
十一1~二十18巴錄的書卷第二次的附加編修
十一1-17


毀約的宣講
十一18~十二6

耶利米被親友控告
十二7-17


神放棄他的民的哀慟
十三1-27


麻布腰帶和酒罎的象徵行為及其引伸的講論
十四1~十五4

乾旱個國家災難的時刻
十五5~十六21

以詩體和散文表達宣告和懺悔
十七1-27


雜項
十八1-23


在窰匠家及其行動的意義
十九1~二十18

買瓦瓶的象徵行動，以及被控和懺悔
二十一1~二十四10
關乎大衛家和眾先知的宣告
二十五1-38 對外邦的宣告
二十六1~二十九32 耶利米的傳記

二十六1-24


聖經的宣講及逃過大難
二十七1~二十八17
公元前594年事件
二十九1-32


耶利米致信給被擄的人
三十1~三十一40安慰之書
三十二1~四十四30 耶利米的傳記
三十二1~三十三26
猶大和耶路撒冷的復興
三十四1-7


巴比倫入侵時的宣告
三十四8-22


被圍困時的事件
三十五1-19


耶利米和利甲族
三十六1-32


書卷被焚的事件
三十七1-10


被圍困時的事件
三十七11~三十八28
耶利米被囚
三十九1~四十6

耶利米被釋放
四十7~四十三7

基大利被殺
四十三8~四十四30
耶利米在埃及
四十五1-5巴錄
四十六1~五十一64對外邦的宣告
五十二1-34耶路撒冷陷落
耶利米生平：
1. 耶利米出生於便雅憫地的亞拿突城（耶一1；十一21、23；二十九27；三十二7-9），距離耶路撒冷東北四里。亞拿突城在書二十一18是利未城之一。所羅門即位時，把祭司亞比亞他驅逐出去的地方（王上二26）。耶利米可能就是來自亞比亞他的傳統，因為細小的亞拿突城不像有太多沒有關係的祭司家庭。
2. 耶利米工作的背景是在約西亞王第十三年（一2；二十五3），即是公元前627年。他目睹亞述帝國覆亡，以及耶路撒冷在587年陷落的情況。那時巴比倫帝國勢力正值日擴，猶大國經歷巨大的政治壓力。
3. 當中亦有個別與神之間的「爭辯」（二十7-13）。這反映出一個重要的傳統，就是人可與神爭辯。這裡的爭辯包括神與人爭辯﹙耶二9﹚，人與神爭辯﹙耶二29﹚，耶利米與神爭辯﹙耶十二1﹚。
4. 在耶利米書第一章他的蒙召經驗中，神接著便伸手按他的口，將當說的話傳給他﹙一9﹚，然後在第二次的說話臨到他時，指出來自北方敵人攻擊猶大和耶路撒冷﹙一13-16﹚。
約西亞王時期：
1. 耶利米開始工作的時候（公元前627年），正值約西亞王宗教改革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（公元前622年），耶利米對這改革的態度是否正面，仍有爭論，但明顯的是他沒有直接參與，而他常強調的是回復古時摩西的立約觀念（十一1-13；二十二9；三十四12-22）。
2. 在他的對猶大人的宣講中，顯然是對北國懷有同情的態度，神是招聚他們。
3. 雖然耶利米似乎都是贊成宗教中心化的做法（三十一12），眾民會到錫安。他仍是以何西亞的婚姻比喻來表達神人的關係（二2b-3；三1-5、19-25；四1-2），他更強調立約的關係，就是除神以外，不可以有別的神，原則是以色列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來是神的愛。唯一回應這恩典就是對神的愛，這愛包括服從和忠心。
約西亞王逝世之後：
1. 耶七2-15是聖殿的宣講，內容似乎是在約雅斤登基時期（二十六1），即約西亞死後數月的情況（公元前609秋季或609/8冬季）。
2. 耶利米的悲慘遭遇自始而起，直至死時也沒有脫離。耶利米似乎對宗教改革的結果深感失望。在約西亞一生，宗教改革從未停過，成效不清楚。約西亞重申耶路撒冷成為唯一的敬拜場所，這種中央集權式的宗教政策，當然受到地方的宗教人士猛烈反對，直到很久以後，情況才穩定下來，把各地宗教人員制度化了。
3.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這種改革運動，造成耶路撒冷獨大的情況，變相成為某程度的專制，對宗教來說是不大健康的。對耶和華崇拜的地方邱壇被取消，人民敬拜神的機會便大幅減少了，或多或少造成世俗化，宗教與生活的密切關係脫離。更重要的，改革運動似乎只流於外表的措施，沒有增加國家屬靈生活的素質，反以造成錯覺，以為耶路撒冷的聖殿是平安的象徵。
4. 這次聖殿的宣講幾乎使耶利米命喪（二十六10-11），後來雖沒事，但卻被禁止進入聖殿之內（三十六5）。若耶利米仍堅持他的見解，即使是本族亞拿突人也要尋索他的命（十一18-23）。他被認為「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詐你，他們也在你後邊大聲喊叫」（十二6），不過，耶利米卻繼續他的宣講，對王沒有沒有絲毫憐憫（二十一11~二十二9）。
聖殿被毀及被擄：
1. 約西亞作王第三年﹙605年﹚，政治產生嚴重的變化，尼布甲尼撒在迦基米施擊潰埃及，追擊時在哈馬更重創埃及的軍隊。這事以後，耶利米便清楚指出從北面而來的敵人，就是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及他的軍隊，是神所興起的工具，用在懲罰不肯悔改的猶太人。在約西亞王死後，承繼的王的遭遇都不好，約哈斯作王三個月被埃及法老鎖禁在哈馬地的利比拉，後來被帶到埃及，死在那裡。尼哥以約雅敬為王（王下二十三34）。後來約雅敬背叛巴比倫，引起巴比倫舉兵入侵，當年他逝世（王下二十四1-24）。約雅斤接位，卻要面對被擄的命運（王下二十四15）。西底家作王，結果雙眼被剜，用銅鏈鎖拿至巴比倫（王下二十五7）。
2. 他看這快將臨到的危機成為他對國家和列邦的宣講工作，他仍盡自己最後的努力。可以祭司禁止他進入聖殿，於是他對自己的朋友和秘書巴錄口授，要他記錄下來，然後要他在聖殿念給其他人聽這些信息（耶三十六）。於是便在約雅敬王第五年九月（604年；三十六9），把信息唸出來（三十六9-10）。米該亞聽到後（三十六10），轉述給其他首領知道，巴錄於是拿著書卷，對他們說，他們聽後害怕非常（三十六16）。於是以利沙瑪念給約雅敬知道，把書卷燒掉，更命人捉拿耶利米（三十六26）。耶利米吩咐巴錄再寫一次，加上一些補篇（三十六32）。
3. 尼布甲尼撒於601年的年底，尼布革尼撒再與埃及王尼哥二世開戰，雙方傷亡慘重而被迫退兵。約雅敬背叛巴比倫而再轉投埃及（王下二十四1）。根據《巴比倫歷代志》，巴比倫於598年十二月出發，月中約雅敬逝世。
4. 他的兒子約雅斤繼位，但在三個月內（597年）便投降了，大批王室及官員被擄去﹙王下二十四13-16﹚。他們所期望埃及的援助沒有出現。約雅斤的叔父西底家接掌政權。被擄後三十七年，他獲釋被脫去囚服，吃王所賜的食物﹙王下二十五27-30；耶五十二31-34﹚。
5. 耶利米對約雅斤發出悲痛的哀歌（二十二24-30），另一方面，他們這被擄事件是神懲罰的結果。他向被擄的人送上一封信（二十九），鼓勵他們在外邦生活（耶二十九4-7）。他更發出七十年的信息（二十九10）。雖然聖殿被毀，耶利米堅持敬拜神是不會停止的，只須遵從神的吩咐，其餘一切宗教禮儀都是次要。直等到日子滿了的時候，他們便會歸回（二十九10-14）。
6. 當巴比倫攻破耶路撒冷，擄去約雅斤、王室和眾領首後，耶利米便嚴然成為「真先知」的身份，他的預言應驗了。他成了維持正確宗教的核心人物。他雖然不需要把對抗巴比倫等同於對抗神的旨意，但起碼把巴比倫的軍隊看為神所興起的工具，用作懲罰自己的國家和領首的工具。
7. 在過後的數年內，耶利米雖然認定神會復興他們的（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三），國內的愛國主義發展越來越激烈，終於在588年引致巴比倫出兵圍困耶路撒冷，耶利米認為西底家失敗是無可避免的（三十四4-5；三十二3-5）。耶利米當然成了政府的敵人，被囚是自然的遭遇（三十七、三十八）。西底家似乎多次求耶利米有關神的說話，可是耶利米卻交代負面的說話。
8. 那時耶利米在「護衛兵的院內」，他買下田地（三十二6-15），以示將來神必賜福，使被擄的人歸回（三十二42-44）。於587年七月攻陷。八月尼布革尼撒的護衛長尼布撒拉但執行焚城和拆牆的命令，更把一批猶太人擄走。基大利被立後省長，耶利米被釋放，巴比倫人容許他與基大利在米斯巴。只有數星期的管治，基大利被王室成員以實瑪利的陰謀所殺害（四十一1-2）。以實瑪利等人逃往埃及，在耶利米不願意下被帶在一起（四十至四十三）。在答比匿，耶利米說出最後的說話（四十三8-13；四十四）。
舊約與新約意義的關係：






猶大國末後列王歷史：


16. 約西亞 (Josiah 639 - 609)


17. 約哈斯 (Jehoahaz 609)


18. 約雅敬 (Jehoiakim 608，607 - 597)


19. 約雅斤 (Jehoiachin 597)


20. 西底家 (Zedekiah 596 - 586)





舊約





現今的意義





新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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